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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我國釋憲制度的簡介

我國憲法第 78條規定司法院享有憲法解釋之權。第 171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

者無效。依憲法第 79條 2項賦予大法官掌理此釋憲的任務。故釋憲權無疑的是憲法

設置大法官制度之主要目的所在。而此釋憲權的行使，首先須討論憲法解釋的幾個

基本問題。

為執行此權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2 條規定，組成大法官會議行使釋憲

權，與統一解釋法令之權。此外另組成憲法法庭，負責總統、副總統之彈劾與政黨

違憲事宜。其中仍以聲請法律違憲的要件為最重要。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

第 4 條 1 項之規定，凡是適用憲法，或是法律或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有無牴觸憲法

者，都是釋憲的標的。

至於釋憲聲請人，包括人民、立法委員、各級法院法官以及行使職權的國家機

關在一定的條件下，皆可提出聲請。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人民在歷經終局裁判後，認

為裁判所依據的法規有違憲之虞時，可以聲請釋憲。一旦大法官受理，並作出違憲

結論時，尚可請再審及獲得非常上訴之機會。而聲請釋憲，不似第三審訴訟，須採

律師強制代理主義，可以免除律師強制代理的義務，同時不收取訴訟費用，因此是

一種純粹之「司法服務」1。此外，各級法院的法官，如有對應適用之法律合憲性，

有強烈之懷疑時，亦可停止審判，述明理其違憲之確信理由，聲請大法官解釋之。

這是主要釋憲聲請的來源。至於立法委員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，就行使職權產生適

用憲法的疑慮，也可聲請大法官釋憲。這是一個頗寬鬆的條款，且有保障少數黨派

確保其行使憲法職權的功能。至於其他機關，亦可就行使職權的憲法疑慮及是否與

其他機關產生憲法權限的爭議，提起釋憲或統一解釋。

大法官便形成了用法理來詮釋國家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的規定，以及國家權力的

行使有無遵照法治國的分權與權力界限，來確保國家的法律制度與人權的尊嚴。

因此，這是一個將理念，投射到國家「權力動態」的一種管控行為。特別是我

國釋憲制度是採納奧地利憲法法院所實施的「抽象法規審查模式」，專對終局裁判

以及在國家機關權限產生爭議的法規，是否牴觸憲法或相關法律，來作權威的解釋。

在此，便會涉及到：當法院是否妥善的行使法律之權限，例如，是否妥當與行使裁

量權、證據原則的妥當與否以及法律見解的周延……，都是屬於專門法院（如民事

法院或刑事法院等），審議的權限範圍，大法官不對這種判斷進行實質審議，避免

1 甚至，我國大法官也未倣效國外許多釋憲機關，會以內規要求釋憲聲請書要以打字或印刷文字撰寫聲

請書，故我國聲請書許多係由聲請人手寫，以致於甚難辨認，造成審閱的困難。




